
苍溪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

公开选聘工作人员公告

苍溪县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苍溪县国投公司”或“公司”）是经苍溪县人民政府批准成立,主要履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项目投资、项目融资、项目实施为主要职能的地方政府国有独资公司。苍溪县国投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资产总额8.50亿元；公司拥有5家全资子公司和1家控股公司、4家参股公司，是一家具有一定资产规模和资本实力的县属国有企业。

为引进优秀的企业经营管理专业人才，建设市场化、职业化、专业化的公司经营管理团队，苍溪县国投公司决定面向省内外公开选聘10名专业管理人才，（其中：子公司总经理1人、文秘1人、财务会计人员2人，内部审计专员1人、项目融资管理员1人，工程项目管理人员3人，工程造价人员1人，具体职位见附件1《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报名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遵规守法，品行端正，诚信廉洁，勤奋敬业，团结合作，作风严谨，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2.遵循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方式，具备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能力，工作业绩较好。
3.具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二）资格条件
    （1）年龄资格：35周岁以下（1980年6月30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的（具有大学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文凭或具有相应专业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关行业职（执）业资格的，且从业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年龄可适当放宽。
    （2）学历资格：具有相应专业中级（含）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关行业职（执）业资格的，且从业经验丰富，业绩突出的，学历资格应具备全日制大专（含）以上；不具备前述专业技术职称或相关行业职（执）业资格的，应具备全日制本科（含）以上。（学历条件详附件1《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相关要求）。
    （3）专业资格条件：应聘者应具有应聘岗位相应的专业技术资格和从业资格。（专业资格条件详附件1《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相关要求）。

    （4）任职年限：除特别要求外，应聘者须具有应聘岗位相应的任职经历2年以上实务经验。符合上述年龄、学历条件，但不具备任职年限实务工作经验的2015年度应届及往届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也可报名应聘相应职位。
    （三）不受理报名的情况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受理报名：
1.受过刑事处罚的；
2.处于党纪、政纪处分所规定的任职使用限制期内的；
3.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或被相关主管部门、行业协会作出处罚的；
4.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所列情形之一的；
5.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6.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7.其他不宜报名的。
二、选聘程序
选聘工作按照报名、资格审查、测试、面试、考察了解、决定聘用等程序进行。
（一）组织报名
1.报名起止时间：2015年8月26日至2015年9月10日。
2.报名办法：应聘者可登陆苍溪县国投公司网站（http://www.cxgtgs.com/）了解相关职位选聘信息，下载选聘报名资料，也可到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苍溪县国投公司行政综合部）现场报名。公司现场报名接待时间：每天9:00-12:00/14:30-17:30（北京时间，节假日除外）。

    3.报名联系方式：
（1）公司选聘办地址：四川省苍溪县陵江镇刘家巷梨都宾馆3F；
（2）公司邮政编码：628400；
（3）公司选聘办电子邮箱：709533394@qq.com；
（4）公司联系人：张女士；

（5）公司联系电话/传真：0839-5231057 ；

4.报名注意事项：
（1）每个应聘者可以报相同类专业岗位多个职位，非同类专业岗位职位报名视为无效报名处理。
（2）应聘者填写报名表（见附件2《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报名表》），同时提供以下材料：①本人身份证、工作证、学历、学位、职（执）业资格、专业技术资格证明书原件及复印件各1份；②个人简历、近年来主要工作业绩（工作成果）材料、相关证明材料各1份；③近期2寸彩色证件照片3张。报名材料使用A4型纸打印或复印。
（3）通过网上报名方式报名的应聘者，报名时将报名表及相关材料一并上传或及时将报名材料邮寄到公司综合部。单位组织推荐人员的材料需加盖所在单位公章。应聘者报名材料恕不退回，公司承诺为应聘者保密。
（4）应聘者应对提交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即取消测试或聘用资格。
（二）资格审查。公司按选聘条件和资格对报名人选进行资格审查。经资格审查后，符合应聘资格条件者进入测试程序。
（三）组织测试。在有关专业机构或专业领域专家的技术支持下，对通过资格审查的应聘者分类进行专业测试，重点测试实际工作能力、职业素养和发展潜力等。测试结果符合条件的进入面试程序。
（四）组织面试。面试由公司公开选聘工作领导小组在不超出拟聘岗位人数3倍以内的人数内组织面试。参加面试人选由公司公开选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报名人数、岗位特点及专业测试结果等情况确定。

（五）考察了解。公司公开选聘工作领导小组根据面试情况，参考测试情况，就每个应聘职位提出拟聘岗位人数2倍以内的人数为考察对象。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和面谈，全面了解应聘者的能力素质，并对考察对象的学历、履历、任职资格、工作业绩等情况进行背景调查核实。对经考察认为无合适人选的职位，公司有权放弃该职位的选聘。
（六）决定聘用。由公司按程序研究决定拟聘用人选，对拟聘用人选进行聘用前公示，若公示期满无异议，由公司与应聘者签订聘用合同。
三、选聘人员管理
1.公司对选聘人员实行聘用合同制管理，由公司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与其协商后签订聘用合同。公司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对选聘人员进行年度及任期考核，并根据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决定是否续聘和实发薪酬。聘用期届满可续聘或不续聘，也可视工作需要安排合适岗位。
2.公司已选聘人员薪酬福利待遇可高于公司同层级人员，具体薪酬标准和发放方式由公司根据选聘人选实际情况、行业水平及经营目标等与拟聘任人员协商确定。选聘人员的职务待遇参照本公司同层级人员确定。
3.公司对表现优秀、业绩突出的聘用人员，公司提供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并可向县组织人事部门、苍溪县国资局推荐，列为党政领导干部或企业领导人员后备人选，加强培养使用。
4.公司对符合引进高层次人才规定的选聘人员，可享受苍溪县有关人才引进优惠政策，表现较好的优先推荐作为省、市、县属国有企业人才引进项目资助人选及有关人才荣誉称号评选，做出突出贡献的通过专项奖金、特殊津贴等给予特殊奖励。
四、对选聘工作的监督　　
公司选聘工作接受县纪检监察部门、苍溪县国资局和社会、广大群众监督。在选聘工作中如有违纪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严肃查处。监督电话：0839-5222563/5231057。
附件：1.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职位一览表
      2.苍溪县国投公司公开选聘工作人员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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